
新型隐性腐败的

检察侦查履职

新型隐性腐败是相对传统腐败犯罪而言 ，

“权钱交易” 的行为更加隐蔽、 复杂、 间接， 往

往隐藏在看似合法的程序、 商业活动或人际交往

背后。 近年来， 监察机关、 司法机关在办理新型

隐性腐败案件中碰到一系列疑难问题， 有待深入

研讨。

新型隐性腐败的主要特点
董思毓： 从检察侦查的

角度来看， 重点在于在前端

将各种新型隐性腐败问题的

线索挖掘出来， 从源头上查

清事实证据， 减少起诉和审

判的争议。

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最直

接的认定方式就是行贿受贿

双方都能如实供述， 相关证

人、书证等等能够予以佐证，

后续起诉、 审判认定上争议

就比较小。 然而，在没有口供

的情况下， 作为侦查部门需

要尽可能将所有案件关联的

客观证据、 证人证言等都调

取完整。

对于新型隐性腐败案件

的查处，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的问题。 以前

可能只查行贿受贿本人，现

在需要进一步排查直系亲

属、朋友甚至同车人、同住人

等相关人员， 调查相关人员

银行账户、行程轨迹等等。

另一个是物的问题，

也就是财物。 传统的

职务犯罪案件主要查

清行、受贿双方

名下登记的资

产、房产，存款、

车辆、股票证

券等，新型隐

性腐败在此

基础上还要

进一步侦查

隐性的资产，

比如名下房

产是否存在

定期的钱款

进账，可能就

是其名下隐

性房产以租

金形式行贿受贿；比如车辆，

行为人日常驾驶的是其名下

的汽车，但在处理违章、保险

等事项时对应的是还有另一

辆车，以此发现隐匿的车辆。

总而言之， 不管是何种

新型隐性腐败问题， 核心是

“人”和“物”的问题，司法实

践要牢牢抓住这个核心问

题，为反腐败工作作出贡献。

王晶： 检察侦查既有追

诉权性质也有法律监督性

质。 作为追诉权，检察侦查相

对于公诉权更具有前瞻性、

前置性、主动性和强制性。 目

前检察侦查工作总体分为三

部分：一是直接立案侦查，二

是补充侦查，三是机动侦查。

直接立案侦查， 主要涉

及与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

总体来说， 监察机关对职务

犯罪的侦查基本是全覆盖

的， 但在特定的 14 个罪名

中， 检察机关也可以直接立

案侦查。 目前，通过五年左右

的磨合， 检察机关对于特定

14 个罪名可以优先办理，需

要进一步加强与监察机关关

于管辖的衔接配合。

机动侦查， 涉及与公安

机关的衔接问题， 目前检察

机关也正在稳步、慎重探索。

补充侦查， 涉及我们检察侦

查权跟公安、 监察委的协作

配合问题。

总的来说，检察侦查，市

院是总指挥，分院是主力军，

基层院是排头兵， 上海三级

院要形成合力。

相信在反腐败斗争中，

检察侦查能够发挥应有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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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隐性腐败的司法认定

■本期嘉宾
逄 政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 副检察长
袁 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徐 姿 上海市闵行区纪委监委干部
高 静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

官
董思毓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王 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

官

逄政：当前随着反腐败

斗争的持续深入，腐败的手

段也越发的隐蔽变形、翻新

升级，呈现出腐败主体隐形

化、行贿方式间接化，好处

占有非己化、利益输送市场

化、贿赂标的虚拟化、权钱

关联割裂化等一系列新的

特征，给司法实践造成一系

列难点堵点。

袁媛：新型隐性腐败的

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主体

的隐形化，腐败分子从站在

台前一手交权一手收钱的

形式慢慢站到了幕后，行受

贿双方对于权钱交易的沟

通比较模糊。 二是利益输送

市场化，比如行贿人以收购

技术为名收购受贿人名下

的“空壳公司”，实现利益的输

送。 三是谋利的间接化，比如

以参加饭局或者出席仪式，或

者引荐行贿人和其他人相识

的方式为请托人谋利。 四是财

物占有的非本人化。 五是收受

财物形式的非传统化，比如输

送股权、分红、预期利益、商业

机会等非实物的贿赂。

徐姿：对纪检监察机关来

说，新型隐性腐败案件办理的

难点在于： 一是问题发现难，

因为“隐”和“新”，可能缺少明

确规定； 二是主观查明难，权

钱交易双方往往采用心照不

宣、 心领神会的沟通方式；三

是性质辨别难，行为游走在纪

法边缘， 呈现表面合法化、违

纪化，给精准识别带来困难。

资料图片

新
型
隐
性
腐
败
的
惩
治
与
履
职
机
制

高静 ：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

碰到以下几种新型隐性腐败：

第一种是“政商旋转门”或“逃

逸式辞职”受贿，主要是国家工作

人员通过在岗办事、转岗兑现等方

式来掩盖实质上的权钱交易。

第二种是“预期收益型”受贿。 关于

收受预期股权的数额认定， 有以下几种

意见：第一，案发时还未上市，需要通过

第三方评估认定股权价值， 从而认定受

贿数额。 第二，案发时已上市，可以按照

上市第一天的收盘价或者最低价认定受

贿数额。 如果上市之后连续涨停，可以按

照涨停板结束开封之后第一天的收盘价

或者最低价认定受贿数额。 第三，如果是

在破发状态下，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

目前倾向于按照交易时实际获得的数额

认定犯罪数额。 第四，案发时还没有过禁

售期， 可以根据到案发时的最低价来确

定一个浮盈价值，从而确定犯罪数额。

第三种是“收受商业机会型”受

贿， 如果行为人收受商业机会后付

出了较高的劳动成本， 谋取利益主

要是依靠市场交易规则，很难被认定为

犯罪。司法实践中需要深挖收受商业机

会的背后是否具有确定的收益，比如收受

后没有付出或者基本没有付出劳务的情况

下获取利益，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第四种是“放贷收息型”受贿。 对于是否

构成犯罪， 我们在审查中主要有两个关键

点，一是借款人有没有真实的借款意愿或者

需求，另一个是调查当地民间借贷的习惯性

借款利率， 在借款人确有借贷需求的情况

下，如果利息明显高于当地民间借贷通常利

率，可以根据差额来认定受贿数额。

第五种是“他人代持型”受贿。

第六种是“定制金融产品型”受贿，行贿

人专门为受贿人定制金融理财产品，这需要

办案人员具备一定金融知识，进行穿透式审

查，做出准确的认定。


